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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 苏 省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认 定

管 理 工 作 协 调 小 组 办 公 室
 

苏高企协办〔2026〕3号

关于规范2026年度高新技术企业申报有关事项
的补充通知

各设区市科技局、财政局，国家税务总局各设区市及苏州工业园

区税务局，国家和省级高新区管委会：

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通知要求，为加强高新技术企业监督管

理工作，2026年度新申报的企业，提交的审计报告应当为从注册

会计师行业统一监管平台下载的已赋码审计报告电子版原件。

江苏省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

2026年5月19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